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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标准引领，迈向空气质量全球先进水平

“严”字当头，全方位升级空气质量管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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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是大气环境管理的

“标尺”，2012年版标准首次增设PM2.5限

值，开启了我国细颗粒物专项治理的序幕，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奠定了制度基础。如

今，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美丽中国建设

纵深推进的关键节点，修订标准势在必行，

背后蕴含着三重核心逻辑。

一是公众健康保障的迫切需求。我国

有关研究也显示，长期和短期PM2.5污染

暴露均对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因此，

需要通过加严浓度限值更好保护公众健

康。此次修订以健康为核心导向，收严污

染物限值，本质是将“健康优先”贯穿环境

治理全过程，用更严格的标准筑牢公众健

康防线。

二是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支撑。《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到 2027 年全国

PM2.5 平均浓度降至 28 微克/立方米以

下，2035年进一步降至25微克/立方米以

下。新标将PM2.5二级年均限值定为25

微克/立方米，与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精

准衔接，通过标准引领倒逼治理升级，确

保空气质量改善与国家战略同步推进，避

免“目标与标准脱节”，为美丽中国建设提

供刚性制度支撑。

三是高质量发展与国际接轨的内在要

求。与2015年相比，10年来全国PM2.5平

均浓度下降了 36%，重污染天数减少了

68%；同时，国内生产总值上升63%，汽车

保有量增长111%。从实践经验看，标准修

订不仅极大改善了全国空气质量，还对经

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WHO）2021 年更新

《全球空气质量指南》，收严了

PM2.5 年 均 浓 度 指 导

值。近年来，美国、欧

盟、韩国等多个国家和

地区修订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并收严了PM2.5 年

均浓度限值。我国现行

标准中，PM2.5 二级年

均限值 35 微克/立方米

仅对应 WHO 第一阶段

过渡值，与国际先进水

平差距明显。即便2025

年全国 PM2.5 年均浓度

降至28微克/立方米，仍

有超六成城市未达到25

微克/立方米的健康保

护阈值。

蓝天新标准如何多维协同增效蓝天新标准如何多维协同增效

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发布，是我国大

气污染防治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我国从

“雾霾治理”向“健康空气保障”、从“达标攻

坚”向“持续改善”、从“跟随国际”向“接轨国

际”的重大转变。

短期来看，新标准实施会导致达标城市

比例、优良天数比例等评价指标出现阶段性

下降，但这并非空气质量变差，而是标准升

级带来的“数值重构”，背后是治理要求的提

升与健康保障的强化。长期来看，随着标准

落地、治理深化，我国PM2.5浓度将持续下

降，重污染天气基本消除，空气质量稳步迈

向全球先进水平。

面向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美丽中国

目标，空气质量全面达到新标要求，公众呼吸

健康得到充分保障；面向本世纪中叶，我国将

对标WHO终极指导值，持续提升空气质量

标准，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国。

从“盼蓝天”到“享蓝天”，从“治污染”到

“保健康”，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治理的每一步，

都彰显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绿

色发展”的坚定决心。新标准的号角已经吹

响，让我们以更严格的标准、更精准的治理、

更广泛的参与，守护每一片蓝天白云，让“好

天气”成为常态，让健康呼吸惠及全民，为美

丽中国、健康中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新标实施标志着我国大气治理

进入“深水区”，面临区域治理不平

衡、治理成本上升、技术支撑不足等

挑战，需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

多措并举破解难题，确保标准落地

见效。

环境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京津

冀及周边、汾渭平原等传统污染区

域，PM2.5浓度仍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距离25微克/立方米的限值仍有

差距；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虽治理

基础较好，但臭氧与PM2.5协同控

制压力凸显。经过十年治理，易减

排污染物已大幅削减，剩余污染多

为“硬骨头”，涉及产业结构、能源结

构深层次调整，治理技术要求更高、

成本更大。PM2.5 与臭氧前体物

NOX、VOCs同源排放，单一管控难

以实现双重达标，需构建协同治理

体系。部分地区监测能力、执法水

平、技术支撑不足，难以适配新标准

的精细化管控要求。

精准施策，推动新标落地。强

化区域联防联控，聚焦重点区域攻

坚，以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

平原等为重点，实施跨区域协同治

理，统一治理标准、共享监测数据、

联合执法监管，破解区域性大气污

染难题。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

达标路径，已达标城市巩固提升，未达标城市

明确阶段目标，确保2030年过渡阶段平稳收

官，2031年全面达标。深化结构调整，推进

减污降碳协同，严控煤炭消费总量，推进煤电

节能降碳改造；推动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

放全覆盖，发展绿色制造；加快新能源汽车推

广，实施机动车国七排放标准，深化移动源污

染治理。完善技术支撑，提升治理智能化水

平，加强大气污染成因、精准治理技术研发，

推广智能监测、源头管控、末端治理先进技

术；构建国家—省—市—县四级监测网络，实

现污染实时监控、精准溯源。健全政策配套，

强化激励与约束，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

持政策，加大对环保治理、绿色转型的资金投

入；落实环保信用评价、排污许可、生态补偿

等制度，强化企业环保责任；加强标准宣贯与

培训，提升地方、企业执行能力。引导公众参

与，构建共治格局，通过媒体、科普平台解读

新标准，普及环保知识；鼓励公众绿色出行、

节约能源，参与污染监督，形成“政府主导、企

业主体、公众参与”的大气治理共同体。

新标实施绝非单纯的“数值收紧”，而是

将引发治理模式、产业结构、公众生活、生态

环境的全方位变革，产生健康、经济、社会、

生态四大维度的协同效益，实现“环境保护

与经济发展双赢”。

大幅降低疾病风险，民生福祉显著提

升。健康是新标实施的核心收益。据WHO

测算，PM2.5年均浓度从35微克/立方米降至

25微克/立方米，可减少约1/3与空气污染相

关的全因死亡风险。生态环境部评估显示，新

标准实施后，我国居民呼吸系统、心血管疾病

急性发病与住院率显著下降，国民平均预期寿

命进一步延长，治理投入与健康收益比接近

1∶10。对于儿童、老年人等易感人群，保护作

用更为突出。减少儿童呼吸道感染、哮喘发病

风险，降低老年人慢性病急性发作概率，切实

提升公众“蓝天幸福感”与生态获得感。

倒逼产业转型，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

新标实施将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深

度优化，释放绿色发展动能。火电、钢铁、水

泥、化工等重点行业面临更严格的排放管控，

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采用先进治理技术，

推动高耗能行业向绿色化、精细化转型；同

时，带动环保设备、监测技术、清洁能源等产

业发展，壮大绿色产业规模。加速煤炭消费

减量替代，推动风电、光伏、氢能等可再生能

源规模化应用，降低化石能源依赖，实现“减

污降碳协同”。强化机动车NOX排放管控，推

动新能源汽车普及，优化公共交通体系，减少

移动源污染排放。

凝聚治理共识，提升全民环保意识。新

标实施将进一步明确政府、企业、公众的环

保责任。推动大气治理从“单一污染物管

控”向“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从“局地治理”

向“区域联防联控”转变，提升环境治理精细

化、法治化水平。强化“达标排放是底线、绿

色发展是责任”的理念，推动企业主动履行

环保责任，构建绿色生产体系。通过更严格

的“好天气”标准，让公众直观感受空气质量

变化，激发环保参与热情，形成“人人关注蓝

天、人人守护蓝天”的社会氛围。

保护生态系统，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PM2.5、SO2、NO2等污染物不仅危害人体健

康，还会对植被、土壤、水体、文物古迹造成损

害。新标收严污染物限值，能有效减少生态

破坏，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稳定

性，为美丽中国建设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此次标准修订并非简单调整数值，而是

功能区优化、限值收严、技术规范完善、实施

路径创新的系统性升级，核心变化集中在四

大方面，其中PM2.5限值调整是重中之重。

优化环境功能区分类，精准匹配保护需

求。新标调整环境空气功能区一类区范围，

将原“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扩展为“国

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和其他需要

特殊保护的区域”，与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

改革同步衔接。一类区执行最严格的一级

限值，重点保护生态敏感区与特殊功能区

域；二类区涵盖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等人

口密集区域，执行二级限值，兼顾民生保障

与发展需求，实现“分类管控、精准保护”。

大幅收严关键污染物限值，“好天气”标

准全面升级。新标聚焦对健康与环境影响

最大的颗粒物及其前体物，四项核心污染物

限值同步收严，数值调整力度空前。一是细

颗粒物（PM2.5）。一级年均限值从15微克/

立方米收严至10微克/立方米，二级年均限

值从35微克/立方米收严至25微克/立方

米；一级日均限值从35微克/立方米收严至

25微克/立方米，二级日均限值从75微克/

立方米收严至50微克/立方米，二级年均限

值收严幅度达29%。二是可吸入颗粒物

（PM10）。二级年均限值从70微克/立方米

收严至50微克/立方米，二级日均限值从

150微克/立方米收严至100微克/立方米。

三是二氧化硫（SO2）。二级年均限值从60

微克/立方米收严至20微克/立方米，与一级

限值统一，彻底消除区域限值差异。四是

二氧化氮（NO2）。年均限值统一调整为30

微克/立方米，日均限值统一调整为50微克/

立方米，强化机动车、工业排放管控。

此外，臭氧（O3）、铅等污染物限值维持

不变，基于现有科学证据与治理现状，确保

标准的科学性与可行性。此次限值调整，意

味着今后优良天数的判定更严格，“蓝天白

云”不再是视觉感受，而是以精准数据为支

撑的健康达标状态。

完善配套技术规范，提升评价与监测科

学性。新标同步修订两项配套技术规范，构

建“标准+技术”完整体系。AQI技术规定，

更新PM2.5、PM10分级浓度限值，细化敏

感人群防护指引，让公众更清晰了解污染天

气的健康风险与应对措施。空气质量评价

技术规范，新增例外事件定义，引入三年滑

动平均评价法，细化数据修约规则，避免短

期波动影响评价客观性，实现“长期稳定达

标”导向。

同时，更新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新增

参比方法、等效方法定义，推动监测技术标

准化、智能化，为标准落地提供技术保障。

创新分阶段实施路径，平稳推进标准落

地。考虑到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治理基础

差异大的国情，新标采用“两阶段分步实施”

策略。第一阶段（2026年 3月1日—2030

年12月31日）：执行过渡限值，PM2.5二级

年均30微克/立方米、日均60微克/立方米，

PM10二级年均60微克/立方米、日均120

微克/立方米，其他污染物维持现行限值。

第二阶段（2031年1月1日起）：全国统一执

行修订后的全限值标准，PM2.5二级年均

25微克/立方米、日均50微克/立方米，SO2、

NO2等同步落实严限值。分阶段实施为地

方、企业预留治理缓冲期，避免“一刀切”带

来的经济社会冲击，确保标准平稳落地、治

理有序推进。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26），同步配套《环境空气
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HJ 633—2026）、《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HJ 663—2026）两项技术规范。这是我国自
2012年版标准实施以来，一次全面、系统性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核心标准，核心是收严PM2.5、PM10、SO2、NO2等关键污染物
浓度限值，意味着公众感知的“好天气”判定标准全面升级，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正式迈入健康导向、精细治理、国际接轨的
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PM2.5年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25年的28微克/
立方米，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此次新标发布，绝非单纯的“数值收紧”，而是将引发治理模式、产业结
构、公众生活、生态环境的全方位变革，产生健康、经济、社会、生态四大维度的协同效益，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从“达标治理”到“健康优先”的必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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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人民网 新华社 光明网
生态环境部官网 科技日报等）

（图片均来自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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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烟台养马岛环境优美，吸引

众多游客前来。

←中船环境集团的工人在唐山市曹

妃甸区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项目鳗草苗

采集海域采集鳗草苗（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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